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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要健全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新质生产力，作为马克思主义生产

力理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背景下的创新与发展，不仅深刻反映了我国经济社会的巨大变

迁，更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不断向前的重要驱动力。这一理论创新，不仅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理

论宝库，也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与动能。新质生产力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与中国

式现代化生动实践相结合的重大理论创新。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不断推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必然促

进社会关系的不断变革，复杂的社会关系需要现代化法治的保障与调节。在理论上，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呼唤着现代化法治理论的同步创新与深化。随着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加速推进，传统的生产力形态

与社会关系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重塑。新兴业态、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快速发展，对法治建设

提出了新的挑战与要求。因此，现代化法治理论必须紧跟时代步伐，不断吸纳新质生产力的特质与需

求，为其发展构建坚实的法律框架与保障体系。这既是对马克思主义法治观的继承与发展，也是对中国

式现代化进程中法治建设规律的深刻把握。在实践层面，新质生产力的发展离不开法治的全方位护航。

创新生产要素配置方式，需要法治来明确产权归属，促进资源高效流转；开放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需要

法治来维护市场秩序，打击不正当竞争；完善科技管理体制，需要法治来规范科研行为，激发创新活力；

灵活高效的创新体系，需要法治来保障创新成果的转化与应用；人才教育和社会保障的良性循环，则需

要法治来确保公平公正，促进社会和谐。在路径选择上，坚持习近平法治思想引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法治建设的根本遵循。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要不断完善立法、执法、司法体系，深化法治

运行体制改革，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切实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持续优化市场营商环境。这些举措，不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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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更能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顺利推进奠定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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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与学术研究进展

（一）问题的提出

新质生产力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在我国经济社会新发展背景下的理论与实践的创新成

果，是促进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重要力量。新质生产力的提出具有全新的理论内涵和丰富的现实

价值［1］，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在法治轨道上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在理论上，法治为

新质生产力发展赋能。法治思维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思维方法论的重要内容［2］。习近平总书

记指出：“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3］这一论断深刻揭示了国家现代化发展与法治之间的

密切关联，强调了法治在国家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地位。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包括了新的生产要素、

生产力等的变革，会催生新的生产关系、经济基础新变化、上层建筑新变化等，这些新生事物靠现代

化法治进行调整与保障以适应社会发展趋势。在实践上，随着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新的社会矛盾、

新的现实性问题也随之发生。需要用法治解决这些新矛盾、新问题。法治不断推动政治经济体制

的改革创新，打通阻碍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体制困点。除此之外，生产要素配置方式创新、开放公平

的市场竞争环境，科学的技术管理评价体系、人才教育和社会保障的良性循环等都离不开现代化法

治的调节与保障。

新质生产力是习近平总书记基于大国竞争背景下我国发展阶段、发展环境、发展条件变化，作

出的具有根本性、全局性、长远性的重大战略判断［4］。基于理论与实践的双重需要，必须加强对新

质生产力与法治之间的逻辑关系研究，厘清二者的逻辑脉络，分析两者的价值关联，更好地发挥法

治对新质生产力的调节与保障作用，进而更好地发挥法治对中国式现代化的促进作用。

（二）学术研究进展

2023年 9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新质生产力之后，围绕新质生产力的研究日趋增多。但目前的

研究主要聚焦在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内涵、价值意义等方向，偶有研究从法治角度入手，法治与新质

生产力之间的逻辑关系、法治对新质生产力的调节保障作用等方面研究较少。目前，关于新质生产

力的研究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首先，部分学者着重梳理并阐释了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内涵。周文、许凌云从政治经济学视角对

新质生产力进行了内涵考察，指出：新质生产力是以科技创新为主导、实现关键性、颠覆性技术突破

而产生的生产力［5］。张林、蒲清平从本意与创意两方面对新质生产力进行了分析，从本意上看，新

质生产力是在科技创新的引领下由高新科技驱动的生产力；从创意上看，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创新发

展了马克思生产力理论，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6］。蒋永穆、乔张媛

认为，新质生产力的“新”展现为新要素、新技术、新产业，“质”体现为高质量、多质性、双质效，“力”

表现为数字、协作、绿色、蓝色和开放五大生产力［7］。

其次，部分学者着重分析了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意义。姚树洁、张小倩认为，新质生产力具有破

解经济高质量发展难题的重要战略指导意义，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可以为国家提供强大的安全保障，

有助于巩固国家安全体系［8］。高帆认为，新质生产力具有重要的实践和理论意义，新质生产力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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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在实践中推进高质量发展、在理论中加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构建提供了双重意义［9］。

石建勋、徐玲认为，从新质战斗力到新质生产力是理论与实践发展的新飞跃。新质生产力提升资源

配置效率，增强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10］。

再次，部分学者重点分析了新质生产力与中国式现代化以及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关系。程恩富、

陈健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是对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关于科

技生产力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对于加速建设中国式现代化意义重大［11］。武峥认为，新质生产力在经

济、社会、环境三大价值维度上从动力机制及其未来路径赋能中国式现代化发展［12］。周文、李吉良

认为，新质生产力在理论逻辑、历史逻辑与实践逻辑层面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与中国式现

代化在关键任务、价值遵循、发展要求、实践原则上体现出高度的内在一致性［13］。徐政等认为，发展

新质生产力，有助于实现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内容以及优化发展要

素，赋能高质量发展［14］。沈坤荣等认为新质生产力赋能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逻辑是以新技术加速生

产方式变革，以新动能提高经济增长速度，以新质能提升经济发展质量［15］。

最后，偶有部分学者从法治角度论述新质生产力。王丹竹、杨玉萍分析了新质生产力与中国式

法治之间的逻辑关系，认为中国式法治推进新质生产力发展，法治可以充分保障新质生产力的创新

活力，推动其平稳、健康、高质量发展［16］。莫纪宏认为，民主与法治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会随着“新质生产力”的不断发展而发展，分析了“新质民主”与“新质法治”对新质生产力的调整

作用［17］。张珺皓从法源地位、法律架构、法律的外部视角三方面分析了作为上层建筑的法律对新质

生产力起到确权、维护和保障的能动作用［18］。

综合以上研究，部分学者从不同角度阐释了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内涵、实践与理论意义，具有极

强的学术启发性，为后续研究奠定了学术基础。部分学者从不同角度分析了新质生产力促进中国

式现代化与高质量发展的方向与路径，为后续创新性研究提供了思路指引。目前围绕上述两部分

研究的学者占绝大多数，也有少许学者开始尝试从法治角度分析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方向、论述法治

对新质生产力的保障作用，但是目前这方面的研究不多，这也就使得本文有了一定的学术创新性。

本文重点分析法治对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调节与保障作用，以期能够产生学术与实践双重影响，促进

学界对新质生产力研究的纵深化，促进法治在实践中对新质生产力的调节保障作用，进而促进中国

式现代化的发展。

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中法治与新质生产力的逻辑关系

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生产力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最活跃、最革命的要素，生产力的发展是衡量

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根本性标准［19］。新质生产力是一场革命性的变革，会产生新的生产关系、经济

基础新变化与上层建筑新变化，而塑造、适应并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

筑的过程也是一场深刻的革命。作为上层建筑的法律对新质生产力起到确权、维护和保障的能动

作用［18］。法治的现代化进程是影响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关键与保障，新质生产力塑造的新关系、新形

态离不开高水平法治的保障。随着新质生产力不断推进，改革创新需要法治先行，让法治成为激励

技术创新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法治为发展赋能，提高改革执行力，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坚实

的力量保障。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成果需要法治巩固，切实提高发展成效。

（一）新质生产力催生的“新生产关系”需要法治调节

新质生产力会催生新的生产关系，新的生产关系需要法治来调整。理解新质生产力的本质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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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从“生产力”着手［20］，关于生产力，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生产力，即生产能力及其要素的发

展”［21］1000，关于生产关系，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人们的生产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

一方面是社会关系。”［21］532新质生产力虽然是革命性的发展，但本质上仍属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

中的生产力范畴，必然会催生与之相适应的新的生产关系，这是新社会发展进步的必然结果。马克

思认为，“国家应该是政治和法的理性的实现”［22］，深刻分析了国家与法治及政权之间的关系，揭示

了法的本质，肯定了法治的作用。从中国的历史实践看，只有不断调整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才能

使我国的经济保持健康发展，使社会保持稳定。法治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秩序的保障，也是中国

社会稳定的基础。从政治经济学视角考察，新质生产力是以科技创新为主导、实现关键性颠覆性技

术突破而产生的生产力，是对传统生产力的超越，需要新的生产关系与之适应［5］。调整新的生产关

系的过程，必须以法治方式进行，否则就会影响到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影响中国式现代化进程。

法治调整新生产关系的具体内容，并促进新生产关系的发展。摆脱新质生产力发展障碍与局

限的方法就是用法治来调整社会关系，并且促进社会关系适应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法治对于劳动

者、劳动对象、所有制关系、分配关系等方面的调整构成了对新生产关系的调整。在劳动者方面，法

治保障劳动者的基本权益，促进劳动者的自由流动，充分解决地区之间的劳动者不平衡状态，让劳

动者发挥主观能动性，以创造性促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在劳动资料与劳动对象方面，法治促进生

产要素的科学合理配置，规范市场与政府的关系，促进市场法治化，发挥政府的保障作用，弥补市场

失灵，遏制市场垄断。在所有制与分配制方面，法治调整生产过程中的所有制归属，保障人民的生

命财产安全，规范生产过程中的相互关系及分配形式。总之，法治为变革新生产关系、促进新质生

产力发展提供有序的法治环境，是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促进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必然

选择。

（二）新质生产力催生的经济基础新变化需要法治保障

新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经济基础发生新变化，经济基础的新变化需要法治来保障。生产力促

进生产关系的变革，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方面的生产关系的变革，生产关系变革重构社会经济

基础，新的经济基础又会影响整个社会中政治、经济、文化、法治等组成的上层建筑，构成一个总的

社会形态。要想使社会形态良性发展，我们既要促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也要调节新生产关系与之

相适应，还要保障经济基础新变化的稳定性，这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客观规律。保障经济

基础的稳定就是保障国家发展的稳定。一个国家的制度、体系、权力的根源就是经济基础，也就是

占据主导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总和。保障经济基础的问题，对国家与社会的稳定具有重要的意义。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完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作出重要部署，法治

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底色，经济基础新变化的保障与完善必须依靠现代化法治的手段和

力量，只有通过法律保障好经济基础新变化的稳定性，人民才能在这个基础上进行生产活动，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才能进一步发展。

法治保障经济基础新变化的稳定性，促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随着经济基础新变化的不断扩

大，我国的经济体量、市场规模都在不断发展壮大，市场中的参与主体多元，在这样的复杂背景下发

展社会主义经济、协调各种利益关系从而促进高质量发展必须依靠法治推进。首先，法治通过保障

基本经济制度的稳定性，进而保障经济基础的稳定性。保障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对社会主义

性质的核心规定，是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核心内容［23］。宪法对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规定体现了法

治对经济基础的关键保障，为新质生产力发展奠定了法治基础。其次，法治将分配方式、所有制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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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等用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为经济基础新变化提供了发展保障。现代化法治为生产基础提供了

不同方面的法律框架。例如，法律对于知识产权的保护，就是保护了创新的动力，也是保护了经济

发展的动力；法律的指引性、强制性可以规范市场行为，解决纠纷，以达到维护市场秩序的作用。再

次，法治还为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提供了有力支撑。促进共同富裕是保障我国经济基础的重要一环。

法律保障机会平等、合法获取经济财富，保障公民财产安全。法律保障财富分配公平，加强对公共

资源的监管和分配，确保公共资源的公平分配和有效利用。总之，现代化法治是保障经济基础新变

化，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式与思维，也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高质量发展的重要

维度。

（三）新质生产力催生的上层建筑新变化需要法治完善

经济基础新变化促进上层建筑产生变化，上层建筑的新变化需要法治完善。衡量一个国家社

会的发展质量与现代化进程，不仅要看生产力的质量，也要看上层建筑的质量。生产力与生产关系

的辩证统一、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统一是社会主义发展必须认识的客观规律。习近平总书

记指出：“自觉通过完善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发展要求，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符合规律地向

前发展。”［24］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改革，调整经济体制中不适应新质生产力的生产关系，制定正确的

经济发展规划与战略，完善所有制、分配制度等都需要沿着法治轨道进行。沿着法治轨道变革政治

体制中不适合经济基础新变化的部分，解决政治体制中阻碍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堵点，结合具体国

情，制定、完善符合并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政治制度是新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对于上层建筑新变

化的呼唤。

法治完善上层建筑，使其符合经济基础新变化发展规律。首先，法治本身就是上层建筑的一部

分，对经济基础变化产生直接作用，例如法对社会生活秩序的维护、对市场经济秩序的维护等。其

次，法治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促进，实质是对国家上层建筑的完善。国家治理体系

是对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等领域进行调整的制度体系、法律规定的总和。在现代化国家，治理体

系中各项内容需要相互协调才能发挥积极作用，而协调的基础就是法治。通过制定、完善国家制度

及法律法规，推动法治建设，为国家治理提供明确的规范和依据，确保国家治理的稳定性和可持续

性。法治保障了法律的权威性与至高无上的地位，国家的各项工作需要在遵守法律的前提下进行，

进而防止国家治理过程中的无序化。国家治理能力就是执政党对国家事务的管理能力，包括促进

国家的稳定与发展，协调各方事务，促进社会安定、人民幸福等方面的能力。最后，现代化法治要求

用法律调节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只有用法律调整社会关系、调节利益矛盾，才能保证公民权

利的实现、义务的履行，促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进步。

三、法治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面临的困境

新的技术发展需要新的法治土壤。当前，在涉及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法治运行过程中，仍旧存在

一定的体制、机制障碍。例如立法供给不足，法治对于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相关要素保障不够，

对新型劳动者权益保障不足，难以真正发挥法治对新科技的创新促进作用等。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不仅需要法律法规的完善，也需要破除法治运行过程中存在的体制机制障碍，为科技创新和新质生

产力的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一）立法不足，法治对新质生产力发展保障欠缺

新科技立法供给不足，对知识产权保护不力。新的科学技术在新质生产力的推动下，必将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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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翻地覆的变化，新的创新成果也会不断涌现，这对新科技相关的立法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在立法

方面，既有法律为创新成果保护、科技转化等搭建起了一定的法律框架。但是，涉及新质生产力方

面的法律法规仍存在不足，地方对于创新科技成果转化缺乏针对性的法律规定。成果保护主要是

以行政通知为主，缺乏有力的促进、保障、监督体制，影响了科技创新的进程。目前，涉及新科技立

法往往是在新的技术成果产生后才进入立法程序，预测性、前瞻性不够，已经产生的新的创新性成

果难以得到有效地保护，正在萌芽中的科学技术及成果可能会遭遇难产。例如，随着人工智能的进

一步发展，其催生的相关法律关系也必将日益复杂，但目前关于人工智能方面的立法存在一定的欠

缺。随着新科技的发展，移动互联网、大数据、航空航天、生物基因等新的创新技术与成果必然会井

喷发展，但现有法律制度还未能及时调整。除此之外，单一的知识产权立法很难适应复杂的知识产

权保护现状，涉及我国自主品牌的形成和发展方面的知识产权立法较少。法律法规对知识产权保

护的立法不足，执法惩戒力度不够，造成侵权问题泛滥，不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治化，也不利

于中国企业的国际化竞争。法律保护不够、法律适用困难等问题影响了科技创新的积极性，阻碍了

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这种状况持续下去将有碍于国家的现代化发展。

劳动保障法制不健全，关于新型劳动者的立法不足。保护好劳动权益是激励劳动者发挥工作

积极性的核心要素，也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关键。新型劳动者主要包括从事涉及新质生产力的新

技术、高科技等行业的新型人才，提高新型人才为代表的劳动者的能动性是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

重要动力。随着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发展，新型劳动者面临的所有制形式、分配制度、权益保护机制

等都会随之改变。目前的法律体系对新质生产力背景下的新型劳动者权益保障存在短板。目前关

于新质生产力背景下的新型劳动者的权益保护立法不足，例如涉及人工智能、高新科技方面等引导

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涉及劳动者权益的法律尚未出台。现存法律之间的协调互补关系不够，涉及新

型劳动者的法规较少，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主张保护所有劳动者的权益，即使不存在劳动合

同也无妨，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主张劳动合同的签订是劳动权益保护的基础，但是现实

情况下，还存在较多劳动者群体没有劳动合同的情况，新型劳动者的劳动权益也得不到保障，这就

导致了部分劳动者的权益受损。

科技创新奖励制度不完善，部分法律规范缺乏可操作性。我国目前科技分类及奖励体系有待

完善，一些科研机构、高等院校的科技创新评价体系仍存在“唯论文、唯帽子、唯职称、唯学历、唯奖

项”等死板规则，僵化地渗透到现有的科技制度体系中，对科技成果转化不够重视，对科技成果转化

激励政策存在制度障碍，严重影响了科研工作者的创新积极性与新的成果转化。在科学技术创新

成果申报方面，申报条件存在不确定，申报规则不固定等问题。在申报科学技术奖励方面，申报条

件不清晰，具体的评审规则不明晰，过于依赖评审的主观思维，评审、奖励分配，实际操作困难重重。

例如，对多人参与的创新成果奖，奖励分配形同虚设，往往只重视第一参与者与参与单位，其余参与

者只是形式参与，得不到奖励，这在一定程度上违反了知识产权法的相关规定。除此之外，作为促

进科技创新基本法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以下简称《科技进步法》）中的规定较为宏

观，缺乏详细的执行标准，实践操作面临困难。其他相关法律也不能为《科技进步法》提供详细的操

作规则，缺乏相关的法律解释，法律适用困难，从而减弱了法治对科学技术创新活动的约束与激励。

（二）执法不严，阻碍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障碍仍旧存在

涉及新质生产力的法治运行存在障碍。随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不断推进，中国的经济体制与

政治体制改革取得巨大成就，也进一步推动了中国的经济发展。随着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在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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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与行政等环节中的薄弱部分逐渐暴露。创新、法治、政治等发生结构性矛盾与冲突，形成了影

响新技术发展的法治运行障碍。这些障碍表现为“唯GDP论”“过度控制”“选择性执法”等，这些障

碍是法治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绊脚石。首先，在经济发展逻辑的支配下，一些地方政府为追求

GDP的快速增长采取了一些违背发展规律的措施，例如为了追求经济发展速度破坏生态环境、过度

开采资源等，当下，这些问题仍有存在，严重抑制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其次，在某些地区的治理过

程中，把行政命令当作治理的核心，过度对市场进行控制，政府有法不依、违法行政、过度干预市场

等行为违背市场发展规律，成为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阻力。最后，地方保护主义盛行，为保护本土企

业或者追求税收，执法部门选择性执法，跨区域执法等，严重违背法律的公平正义，违背法治程序，

抑制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新型劳动者权益保护方面的法律执行力度不够、执行主体重视度不高、劳动者法律意识淡薄。

在关乎劳动者权益的法律执行过程中，政府、企业的执行力度不够，涉及新型劳动者权益保护的规

定及法律解释较少。政府对于违反法律规定的行为惩戒力度不够，执法部门对侵害劳动者权益行

为执法不严，一些地方政府为了发展经济，对本土企业采取保护主义，甚至包庇某些本土企业的侵

犯劳动者权益的违法行为。企业在雇佣新型劳动者方面，不签、假签劳动合同，不遵守劳动合同等

情况比较普遍；同工不同酬、福利待遇不公平，随意扣押、拖欠薪酬；随意调岗、解除雇佣关系等行为

比比皆是。劳动者虽然是劳动的主体，但是相对于政府、企业而言，处于弱势地位。此外，很大一部

分新型劳动者缺乏基本的法律知识素养，这是影响其劳动权益保护程度的最大障碍，遇到权利被侵

犯的情况下不知道如何维护，用什么法律维护。除此之外，劳动者的维权意识不强，因为顾及同事

眼光、担心是否影响下一份工作等因素，导致一些劳动者在被侵权时选择忍气吞声，这也更加纵容

了企业的违法行为。在面对新型劳动者的权益保护方面，政府与企业不了解新的权益变化，将其等

同于传统的劳动者来对待，没有意识到要改变相应的法律与机制，这在一定程度上也阻碍了新质生

产力的发展。

发展新质生产力资源匹配机制不畅通，要素保障机制不健全。在促进资源匹配方面，各部门制

定的政策相互协同程度有待提升，促进改革、开放、创新协同驱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效能无法充分

释放。一方面，因为缺乏相应的体制机制创新与立法改革措施，导致创新资源配置分散、效率低下，

成果转化渠道不畅，创新成果的市场价值无法转化为动能优势。另一方面，实体经济的发展又面临

着严重的要素供给不足问题，资金、人才、科技等关键要素的短缺问题尤为突出，资源配置的结构性

矛盾日益加剧。再一方面，由于监管不足，垄断企业盲目扩张，浪费资源的情况也时有发生，这一情

况在公有制与非公有制企业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导致新质生产力资源匹配严重不均。在要素机

制保障方面，社会主义市场开放机制尚未完全建立，开放型经济下的产业政策、营商环境、市场治理

尚未完全现代化，尤其营商环境需要进一步改善。市场环境还未完全法治化与公平化，行政干预与

垄断、歧视民营经济等问题仍旧存在，致使很多领域对非公有制企业的开放度有限。生产要素跨行

业、跨区域要素流动保障性不足，存在地方保护主义，影响了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削弱了促进新质

生产力发展的支撑能力。

（三）司法不规范，法治对新科技创新促进作用不足

涉及新技术、新科技的司法能力有待加强。随着新质生产力发展程度的不断加深，新技术必然

会带来新的风险与挑战。只有通过法律进行约束与规避，才能促进、保障新质生产力的良性有序发

展。目前，我国的法治建设水平与规范能力在新质生产力面前应该得到相应的提升。在涉及新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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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力的司法过程中，部分机构司法不规范，部分司法人员对新技术产生的新问题不了解，在案件

判断中存在过于主观、判案不公等问题。随着新技术的发展，区块链、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型互联

网技术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但是也对人类的社会规则产生了冲击，给原有的司法判断带来了挑

战。技术风险的不确定性对企业、对人民的权益等方面也带来了冲击，这便需要司法的进一步保

护，对技术安全的进一步规范。例如，涉及个人的互联网诈骗、虚假信息等新问题屡次发生，涉及企

业的金融信息泄露、人工智能侵权等风险也频频出现。新的问题催生新的司法规范，而促进新质生

产力的发展，司法能力也要不断提升。

司法不规范、作风简单粗暴等问题仍旧存在。当前，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新质生产力已经在实

践中显示出对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引领力与推动力。推动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离不开司法的积极

赋能。但是，司法不规范、作风简单粗暴等问题仍旧存在。首先，在司法过程中，部分司法人员对新

质生产力没有全局性认知，把涉及新质生产力的案件当成一般案件对待，影响客观的法律判断。部

分司法人员对待涉及新质生产力的当事人存在形式主义，搪塞敷衍等问题。其次，在涉及新质生产

力的新领域方面司法资源配置不足。目前主要的司法资源仍旧以传统领域为主，涉及新质生产力

的司法资源不足，例如在涉及新型能源管理、航空航天事业、绿色发展、高新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的

司法资源配置仍旧缺陷。再次，传统的司法程序不公，立案、庭审执行等环节程序不健全情况仍旧

存在，损害司法形象，影响司法权威，进一步影响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阻碍法治中国建设。

四、法治对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调节与保障的实践路径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要推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国家治理和社会发

展更好相适应。良法善治是新时代中华法治文明和法治精神在价值层面的精准表达［25］。在当前的

社会大背景下，新质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必然影响多个领域，也会产生新的风险与问题，因而，必须坚

持法治的规范与保障。具体来说，就是建立起完备的立法、执法、司法体系，加强法治运行体制改

革，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保护劳动者权益，优化市场营商环境。只有充分发挥法治的力量，促进新质

生产力的发展，才能真正做到以人民为中心，真正实现人民利益，有序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一）科学立法，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保护劳动者权益

科学的立法体系是以法治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前提。面对新质生产力发展带来的新技术、

新科技，要加强立法规划与立法储备。聚焦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点领域，以激励新技术创新、保护

新的发展成果、保护新型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为立法目的。良好法治秩序以“良法”为前提［26］，新质生

产力发展会面临各个环节的挑战，只有建立起一个高度完备的法律框架，才能更好地应对这些挑

战。在立法环节，立法部门要不断推进涉及新质生产力相关的立法工作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

科学立法就是在立法工作中尊重规律及中国发展的实践，注重法理，找到新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的

立法需求，发掘立法空白，明晰立法边界，提高立法工作的适用性、针对性。民主立法要求立法工作

符合人民的期望，收集民意，加强保护新型劳动者权益，促进形成高质量人才支撑新质生产力发展

的良好格局。法治立法就是在立法工作中坚持法治要求，保证立法工作的合宪性，用法律约束立法

机关与立法程序。除此之外，在立法工作中，要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指引作用，坚

持问题导向，促进党内立法工作与国家法律立法的协调统一。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具有高度的统一性。知识产权是为了保护人类智力创新

成果而产生的权利，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也必然离不开人类智力成果的创新。作为以科技创新为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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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要素的先进生产力质态，新质生产力与知识产权天然契合、紧密关联［27］。加强涉及新技术成果保

护方面的立法，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以法律保护转化成果的经济效益，将科技成果赋权融入科技创

新改革过程，完善科技成果知识产权转化收益与分配机制。以知识产权助推新质生产力发展，要加

强新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的重点领域知识产权战略布局。要精准把握全球产业发展潮流，在计算

机、互联网、人工智能、芯片、生物等重点领域加强知识产权布局，引领重点科技领域新发展。以知

识产权助推新质生产力发展，要加强知识产权服务能力建设。为适应新质生产力与新技术的发展，

要建立新型知识产权服务平台，实现跨区域、跨部门、跨行业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促进知识产权与资

源、金融等市场要素联合，探索知识产权与保险、信贷、质押、融资、股票等要素的关联，为知识产权

进入市场配置创造便利条件，促进生产力发展。除此之外，知识产权服务平台也应加强人才资源建

设，积极帮助企业进行知识产权保护，提高企业在知识产权领域的竞争力，从而提升综合实力，帮助

企业更好地转型升级。

（二）严格执法，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加强法治运行体制改革

严格执法是保障现代化法治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关键。在当代中国，加快建设法治政府，是

一场深刻的政府革命［28］。历史发展经验表明，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促进先进生产力形成和

发展的关键。在当下，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的关键是严格政府的行政执法行为，营造促进新质生

产力发展的良好环境。只有严格执法才能发挥出一部法律的生命和权威，政府行为是否依照法治

来进行，是普通公民看待法治国家是否形成的重要法治指标［29］。首先，坚持文明执法，在执法过程

中，必须毫不妥协地杜绝暴力行为，注重方法和手段，积极推进柔性执法，确保执法工作的公正性，

并以维护人民利益为最高宗旨。其次，完善执法程序建设，确定执法责任制，明确责任追究机制，保

证执法程序的合法性，避免执法人员在执法过程中侵害人民利益，在处理案件时，应该遵循比例原

则，依法采取适当的措施，确保证据的真实可靠，确保程序的合法性。最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坚

持权责法定原则，促进各级政府严格执法与行政，促进行政机关人员对法律负责，善于倾听人民的

声音，积极回应人民的合理诉求。以人民满意为中心，不断提高执法工作的水平，确保人民的合法

权益得到有效保障。

以法律的指引、强制功能，规范市场行为，优化营商环境。法治对营商环境的优化体现在以下

三个方面：首先，用法律保障企业的合法权益，平等保护不同所有制企业的自由经营权，让各个参与

主体能够对经济行为自由选择，达到预期利益，这是良好营商环境的表现，可以极大程度促进经济

的发展。其次，法律对市场规则进行公平性保护，市场规则实际上是一种法治规则，必须有法治的

参与才能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促进公平的市场交易和竞争，从而促进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最后，

法律对违反市场准则的行为进行惩治，遏制、杜绝商业违法现象。除了加强法治建设，优化营商环

境还可以采取以下举措：首先，营造包容、创新的政策环境，以创新为导向，促进企业发展。其次，塑

造高效流通的要素环境，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让企业有更多的资金投入到创新之中。最后，构建

便捷高效的数字环境。随着互联网的进一步发展，企业经营也必然会更加依赖数字化，加强大数据

基础配置建设，为企业提供算力基础，利用区块链、人工智能等加强数字环境建设，为企业提供数字

化服务，促进数据生产要素的交易，可以有效减少企业的经营成本。

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不断进行法治运行体制创新，使上层建筑符合生产力发展的需要。促进

法治运行体制改革，要改变“唯GDP论”，政府要简政放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很多新技术、新产

业、新产品，往往不是政府发现和培育出来的，而是‘放’出来的，是市场竞争的结果。”［30］新质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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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新的科学技术发展依赖于利于市场主体创新的自由政策和制度环境。政府简政放权可以降低企

业的经营成本，为新兴企业提供便利条件，进一步提升企业的创新意愿。减少政府对市场的直接干

预可以实现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最大化，减少权力寻租，促进良性的市场竞争，提高企业的创新力

与核心竞争力。加强科技体制创新，要建立符合科学技术发展规律的科学评价考核机制。面对新

技术、新产业的发展，要不断完善科学技术成果分配奖励制度，让真正的创新者得到合理的回报，让

奖励真正发挥该有的激励作用。要整治科研评价体制中的形式主义，减少行政干预，让真正的科技

创新拿到应有的奖励，进一步为科技工作者减轻负担，激发他们的创新积极性。

（三）公正司法，加强司法队伍建设，完善司法保障

保证涉及新质生产力领域的司法工作的公正性、独立性。保证涉及新质生产力领域的司法工

作的公正性和独立性至关重要，这不仅关乎法律的尊严和权威，还直接影响到社会的和平稳定，直

接影响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只有司法机关及工作人员坚持独立公正，司法工作才能不受其他

不当因素的干预，才能保证法律被公平公正地适用，新质生产力发展才能迸发出更大的活力。只有

当法律体系展现出权威性时，人民群众才会对法律与司法工作产生深厚的信任，才会自觉遵守法

律，并在社会秩序中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公正司法就是要深化司法体制改革［31］，不断加强司法体

制改革，通过深化司法改革，建立健全司法组织架构，提高司法资源配置效率，解决影响司法公正、

制约司法效率的困难与障碍，加强司法机关与其他相关部门的协作，共同应对涉及新质生产力发展

的新挑战和新犯罪形态，提升司法的效率和效果。

加强司法队伍建设。加强对司法队伍的培训和教育，提高司法人员涉及新质生产力领域的法

律素养、职业道德和业务能力。在司法队伍中加强竞争机制，通过加强新质生产力领域的竞争上

岗、绩效考核等方式，激发司法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和责任心。培养更多的专业人才，提升司法机关

的办案水平和质量，促进法院、检察院等司法机关队伍人员的正规化、专业化建设，提高司法工作人

员的职业能力，促进司法工作人员对新质生产力发展下司法工作的创新性理解。加强对司法机关

的外部监督，建立有效的投诉和申诉渠道，让公民有渠道表达对司法机关工作的不满和意见，确保

司法公正实现。

促进司法规范，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动力。法治是改革、发展、稳定的重要保障［32］。首先，加

大对新质生产力领域的创新成果的司法保护力度，通过司法手段严厉打击侵权行为，维护涉及新质

生产力创新主体的合法权益。其次，杜绝司法形式主义，对新质生产力领域的案件进行公正、公平、

公开的审理，维护市场秩序和公平竞争。再次，完善司法程序，优化司法流程，缩短案件审理周期，

提高司法效率，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及时、有效的法律保障。最后，借鉴学习国际涉及高新技

术的先进的司法制度和经验，提高我国司法工作的水平，加强与其他国家在司法领域的合作与交

流，共同应对涉及新质生产力领域的跨国犯罪和新型犯罪等挑战。

五、研究总结

人类漫长的发展历史就是不断追求法治与现代化的历史。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本框架和

依据［33］，法治推动着社会实践的发展。随着当代中国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

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必然促进社会各种关系的不断变革，复杂的社会关系需要法治现代化的调节。

新质生产力是重大科技原创科技驱动的新型生产力形态，法治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契合新质生产

力本质特征。新质生产力的推进过程中会产生新的问题与矛盾，需要稳定的社会环境促进新质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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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力的发展，稳定的社会环境需要法治现代化来营造。新时代背景下，必须坚持将习近平法治思想

作为引领现代化发展的指南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起完备的立法、执法、司法和守法体

系，加强科技体制创新，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优化市场营商环境，为我们走向现代化的伟大征程提供

有力支撑，为我们建设一个强大、稳定和繁荣的现代化国家提供坚实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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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n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Marxist productivity theory in the context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entering a new era,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not only profoundly reflects the tremendous 
changes in China’s economy and society but also serves as a significant driving force pushing forward China’s 
modernization.  This theoretical innovation not only enriches and develops the Marxist theoretical treasury but 
also injects new vitality and momentum into China’s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With the continuous 
advancement of China’s modernization, the development of newquality productivity inevitably promotes 
continuous changes in social relations, which require the safeguard and regulation of modern legal systems.  In 
theory, the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calls for the simultaneous innovation and deepening of 
modern legal theories.  As the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accelerate, traditional 
forms of productivity and social relations are undergoing unprecedented reshaping.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emerging industries, the digital econom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other fields poses new challenges and 
demands on legal construction.  Therefore, modern legal theories must keep pace with the times, continuously 
incorporate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needs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and construct a solid legal framework and 
safeguard system for its development.  This is both an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Marxist view of the 
rule of law and a profound grasp of the laws governing legal construction in the process of China’s 
modernization.  At the practical level, the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cannot be separated from the 
comprehensive protection of the legal system.  Innovating the allocation of production factors requires the legal 
system to clarify property rights ownership and facilitate efficient resource circulation.  Maintaining an open and 
fair market competition environment necessitates the legal system to uphold market order and combat unfair 
competition.  A sound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management system requires the legal system to regulate 
research conduct and stimulate innovation vitality.  A flexible and efficient innovation system requires the legal 
system to safeguard the conversion and application of innovation outcomes.  A virtuous cycle of talent education 
and social security requires the legal system to ensure fairness and justice and promote social harmony.  In 
terms of pathway selection, adhering to the guidance of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is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 for building the socialist legal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Under the strong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we must continuously improve 
the legislative, executive, and judicial systems, deepen the reform of the legal system’s operation, strengthen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effectively protect the legitimat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workers, and 
continuously optimize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These measures will not only provide robust legal safeguard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but also lay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smooth advancement of 
China’s moder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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